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北投垃圾焚化廠

代處理一般事業廢棄物及一般廢棄物焚化申請表

	申請單位(人)：
	地址：

	連絡人：
	連絡電話：
	傳真：

	申請日期：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
	預估重量：       公噸
	希望進廠日期：

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上午

	廢棄物來源
	
	※本廠收受廢棄物來源以臺北市垃圾為主

	廢棄物內容說明：

	巨大廢棄物種類：（如長、寬、高超過50公分者，請勾選下列選項）
· 傢俱：(長、寬、深度、厚度小於3公尺、1.5公尺、90公分、15公分)

· 庭園廢棄物：(長度、寬度、直徑小於3公尺、1.5公尺、15公分)

紙類：□單本釘裝厚度應小於15公分

□捲筒狀(長度、直徑小於50公分、15公分) 

□其它（請說明）：

	申請單位(人)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蓋章        


附註：

1. 進廠時間：上午9時至上午12時（星期六、例假日停止進廠），本廠無提供車輛載運服務。

2. 進廠實際內容與申請內容不符時，則禁止傾倒。（不接受不可燃廢棄物：例如金屬製品等）。

3. 過磅時車內人員請離開磅台再過磅，焚化處理廢棄物收費，每公噸1,858元，每車未滿100公斤者以100公斤計價，超過100公斤者依實際過磅重量計價。

4. 「希望進廠日期」填寫方式：當日12時以前完成申請者，可於隔日進廠。當日12時以後完成申請者，則可於後天進廠（遇星期六、例假日則順延）。

5. 北投垃圾焚化廠地址：臺北市北投區洲美街271號
傳真申請：2835-0651，傳真後立即以2836-0050轉105查詢是否收件。

查詢辦理進度：2836-0050轉461

網路申請：北投垃圾焚化廠網址：http://www.ptrip.gov.tw/






